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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萍乡煤炭资源的开发 

曾伟
1
 

【摘 要】：在清代煤矿开发史上,乾隆五年的开放煤禁无疑是标志性事件。通过考察清代萍乡地区的煤矿开发

可以发现：开放煤禁意味着煤矿开发权由中央下放到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根据地方社会具体情形,决定煤矿的封禁

或开采。就地方社会而言,意味着乡族组织得以借助地方政府的权威,巩固煤炭资源的占有和分享煤炭开发的利益。

同时在煤炭开采、运输和销售各个环节,乡族组织、地方政府和外来商人等势力渗透其中,构成了完整的煤炭资源开

发网络,成为近代煤矿创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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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是世界上储量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的化石能源，是当今全球第二大能源品种。[1](P1)中国有着悠久的煤炭开发历史，其中

明清时期是传统煤炭业的鼎盛时期。[2](P129)萍乡号称“江南煤都”，是晚清十大厂矿之一的安源煤矿所在地，同时也是安源工人

运动的爆发地，在近代企业史和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20世纪 80年代以来对于明清煤矿业已有诸多研究成果，为后续煤矿业

研究奠定坚实基础，对传统时期萍乡地区煤炭资源开发的研究，不仅有利于进一步充实传统煤矿业整体研究，而且对于从长时

段理解矿政对煤矿开发的影响，煤矿开发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地方政府在矿业开发中的角色，以及煤炭采运与市场关系等

问题，具有重要价值。为此，笔者拟通过对方志、文集、碑刻和族谱等民间文献的解读，回归地方社会具体历史脉络，考察煤

炭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历史，探讨其内在运作机制，揭示萍乡煤矿崛起的内在动因。 

一、矿政与民营煤矿业 

萍乡地处江西西部湘赣界邻地区，东连宜春、安福，南临莲花和湖南攸县，西接湖南醴陵，北与宜春和湖南浏阳相毗。[3](P1)

面积 2764.93平方公里，境内丘陵、山地和平原各占土地面积的 66.4%、27.3%和 6.3%。[4](P97)据康熙《萍乡县志》载：“袁山多

田少，而萍之瘠尤甚。”[5](卷三《赋税》，P3)就耕作条件而言，“山居十之七，田居十之三，此三分之内又大半高者在坡，低者在坑，

而平原沃壤十无三四”
[6](卷十一《田赋》，P32)

，农业生产靠天吃饭，产量多寡全在开垦之勤，故有“生于地者，几劳树艺”
[7](卷九《物产》，P6)

之说。因此，总体而言传统时期萍乡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并不优越。另一方面，萍乡境内“环县治皆山也，蕴藏质为全省冠……

其间以安源之煤、上朱岭、仙居山之铁、白竺之铅最著”[8](卷首，《例言》)。其中，煤炭资源储量大，含煤地层占 41%，矿种齐全，既

有工业用的烟煤，又有人们生活所需的无烟煤。[9](P32)丰富的矿产资源，使得开矿成为农业之外的重要生计方式。然而，煤炭资

源的开发和利用势必受矿业政策的影响。 

清王朝平定三藩之后，鉴于前明矿税之弊，矿业政策总体保守。[10](P387)康熙时期，萍乡地区并无大规模煤炭开采的记录。至

雍正时，矿业政策出现部分松动。萍乡境内荷尧乡绅邓宗生在金鱼石开发“洪字号”煤井，下埠茶山里一带也出现乡绅圈山开

采，并有了土炉炼焦。
[9](P47)

至乾隆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清政府开始允许并鼓励开矿。
[11](P329)

乾隆五年（1740）规定：“凡

产煤之处，无关城池龙脉，及古昔帝王、圣贤陵墓，并无碍堤岸通衢处所，悉听民间自行开采，以供炊爨。”[12](P9)根据清政府

矿业政策的精神，采煤有两大前提，其一不得有碍陵寝、河岸、道路等基本设施；其二优先开采日用煤。但江西巡抚岳濬上奏，

“江右依山负水，为东南山林木材之区，地产柴薪足供炊爨。是以各属境内间有产煤，而民间开采止备炉火造作之用，并不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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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供炊”，全省 13府中，采煤之处有 10府 25县，袁州府属宜春、分宜、萍乡、万载 4县均有开采，然而，得到政府许可的只

有万溪村、茶园、荐外乡等 3处煤矿。[12](P470)说明当时江西地方政府以境内柴薪丰富为由，规避了民间采煤的主张，同时又以工

业用煤的开采不受政策保护为由，限制煤矿开采的规模，执行相对保守的矿业政策。然而，乾隆初年解除煤禁的意义，在于中

央层面不再有全国性的煤炭禁采政策，禁矿的主导权和开矿的自主权，下放给地方政府。由于地方政府对煤的管制松弛，税课

亦轻，民营煤炭业仍得到迅速发展。[13](P536) 

从宏观层面而言，民间采煤业迅速发展，是清政府推行民办煤业的必然结果。从微观层面来说，乾隆朝以后煤矿的大规模

开发，与人口压力带来的农业生产瓶颈有密切关系，根据《萍乡十乡图众户籍册》所载： 

我萍自乾隆元年后，外省客民见其田美赋轻，山土广厚，纷至沓来，四路谋买，积渐至今。田山为客民所有者十之六七，

且批耕顶替开挖无余，人满土满可不虞哉。[14](《禁户利弊九条》，P12) 

萍乡县登记人口康熙十一年（1672）仅有 43265 人，而至乾隆四十一年却增至 135464 人，增加近 10 万。[15](卷五《户口》，P5)加之

山多田少的地理环境，使得农民的生活水平下降，诚如邑人杨际熙所言：“农夫八口之家，耕不过二、三人，田不过十数亩，

收不过数十石。”
[15](卷十二《社仓引》，P106b)

依照清代土地生产力的标准，只够维持基本生活。
[16](P687-688)

“人满土满”的社会现实与解除煤

禁政策的同时出现，使煤矿业成为缓解剩余人口就业压力的重要途径，也促进了山场的开发。万历十三年（1585）萍乡县内山

场登记面积原额为 7001顷 7亩 7 分 1，每亩科钞 829文 6分 4 厘 9 毫[5](卷三《赋税》，P3)。顺治、康熙时期山场荒弃近半，至雍正六年

（1728）清丈，大致恢复原额。[15](卷四《田粮》,P16)地方政府只关注山税的完纳，但就地方社会而言，对山场的控制即对资源的控制。

乡族组织在其控制的山场内各守边界，主导着煤炭开采活动。2至乾隆末期，萍乡境内土窿小井遍布。安源、紫家冲、王家源、

双凤冲、高坑、天子山一带成为主要产煤区，城北大平山、鸡冠山、金山、桐木，城西金鱼石、胡家坊、马岭山等地均有零星

小井。
[9](P47)

然而，不可忽视的问题是随着民营煤矿业的发展，挖煤也引发了许多地方冲突，既有乡族组织内部的纠纷，也有外

来游民盗采风波。通常此类矛盾不大时，可以通过民间协商予以解决，但是在特定情形下，由地方政府出面协调。 

二、煤矿开发中的地方政府与乡族势力 

在各守边界的煤炭开采活动中，煤炭开采的边界和秩序通常是协商确立的，并因之形成约定俗成的规约。但是游民的盗采

行为，不受民间俗规的约束和管制，挑战了既有的矿业开发秩序，不得不由地方政府出面制止。以乾隆五十八年上栗县觉华寺

“奉示严禁碑”碑刻记载为例： 

为严禁地棍滋扰以安僧业事，照得萍乡县僧□□□住持，该县□□后山□□生煤炭。本年三月间，有萍、浏两县民陈仕章、

吴增锦等，□生□□□□□山开挖煤井，经该僧俊照先后具控县、府□、控巡宪批饬查究。本□□□仕章潜逃回籍，当将吴增

锦等分别枷杖饬拘。陈仕章获日另行究结，具详在案。 

查该处界连楚省，见有无籍游民见寺山产煤，复蹈前辙，亦未可定。除檄饬该县将所开煤井封禁外，合行出示严禁，为此

示仰该寺僧等知悉。嗣后如有地棍、游匪□□挖煤，赴该寺后山聚众滋扰，许该僧等指名禀报地方官，立拿尽法，其各凛遵，

毋违特示。 

右仰遵通知。 

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初一日示[17] 

觉华寺后山煤炭被游民盗采，引发寺中僧人控告，不仅游民被拘受惩，地方政府还特下通知严禁，广为告示。碑文显示，

盗采行为往往由乡族组织先行发现，再呈请地方政府处理。地方政府为了息事宁人，往往只能采取封禁的手段。韦庆远曾将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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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朝的矿业政策总结为“开中有禁”。[18](P22)通过上述碑文，不难发现所谓的“禁”，往往是以地方政府为主体执行的特定区域

局部性封禁，同时也是乡族组织意志的体现。 

对于乡族组织而言，煤矿开采的秩序和开矿的边界，往往通过协商立约的形式予以规范，并被地方政府默许和保护，试举

嘉庆二十三年（1818）的合约为例： 

立合约人易秀等、邹俊德裔等，缘有龙山岭山场一所，乾隆十九年因葬坟讦控，县宪沐勘复讯，将山图硃笔钩清界限。除

硃钩二支坟山，邹、周二姓管理外，余山谕令立合约。东至易人蓄禁松竹处所，西至龙山庙社，上至山顶，下至田墈界内，山

土俱归邹、易二姓公管，周人毋得争占。迄今六十余年，各省挂扫无异。今六月内，邹俊德裔因该山西面易姓开挖，邹姓批与

杨万盛挖煤，以致易、杨争挖，互相斗殴，激禀验究。沐司主张讯明斗殴情由，取具各结附卷。所有坟山外，其余山土照依摹

绘老图间于东西中间骑龙直下，硃笔直定论。令保邻邀集亲友登山，眼同开清壕界，编立合约。壕左东面山场，属于邹姓管业，

上至山顶，下至田墈，左至周姓虎形落脉，前县宪沈硃笔钩顶老图为界，右至新开壕沟为界。右西面山场尽属易姓管业。嗣后

邹姓管左，易姓管右，各管各业，永杜争竞。如有违断恃强别生枝节，任凭执约鸣官究治。立此合约二纸，各执一纸，永远存

照。所有老图东至松竹处所，亦归易姓管业，并据。 

凭保正：张继芳、邹礼 

凭山邻：陈台瑞、周彩云、周春桂 

凭亲友：林恩永、敖英周 

清嘉庆二十三年七月日，立合约人易秀、易廷良、易宏猷、易莹观、易红元[19](卷六《合约》,P4-6) 

上述合约的形成，是乡族组织与地方政府共同协商的结果。地方政府对乡族组织的开采边界予以确认，对开采区域进行规

范，并未强制封闭煤井。表明一方面地方政府并不干涉地方社会正常的矿业秩序；另一方面，乡族势力在煤炭开采上有很大自

主权[20](P82)，并借助地方政府的权威，将煤矿开采秩序予以规范化和合法化。可以说，煤矿的开采或封禁，都受到乡族势力的影

响。乡族组织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可以开放采矿。同样，也能出于维护本族利益的考虑，制定严厉的条规，禁止矿产资源的

开发与利用，以《文氏三修族谱》为例： 

祭产不准盗卖，律有明条，倘有不肖子孙私行盗卖者，禀官照例究治，追产还祠，其人一支子孙出族。如或私批、私典或

盗卖坟地，盗葬禁山，砍伐坟树，或开井、挖煤、烧灰，有伤田墓均干例禁。除禀官分别追赎、押还惩办外，将其人出族，具

呈存案，永不准来祠与祭与饮。[21](卷三《达公祠田》,P9) 

乡族组织借助地方政府的庇护，以开除出族的严厉惩罚，约束族人的开矿行为，获得矿产资源的占有和支配权。当然，在

开矿问题上，地方政府与乡族组织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当地方政府侵害地方矿业利益时，也会引起乡族组织的不满，只是不

采取直接的冲突对抗，而是通过方志纂修，隐讳地表明态度。如道光二十八年（1848）时任萍乡知县的刘清华，在任内遇到地

方士绅举报矿徒勘矿毁坏庐墓行为，刘氏禀请上宪制止。据记载： 

刘清华，字仲实，由增生中式副榜，以教习知县分发江西，到省署萍乡县事。时有称萍邑山地可开矿者，诣矿山勘验庐舍、

坟墓殆徧，绅民吁恳，遂谒上宪历陈情形，事获中止。湖南、北饥民数千，纠同挖煤匪徒抢劫村镇，立将倡首者惩治，资送饥

民就食他方，绅民德之。[22](卷八《人物志上》，P582-583) 

刘清华为畿辅先哲之一，在靖安任内因大破土寇，当地百姓为他建生祠。
[23](P1224)

无论是功业和声望，刘氏很有可能位列名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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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位“绅民德之”的萍乡知县，最终没有在地方志留下记载，很可能与干预矿业开发有关。矿禁的解除，强化了地方官在矿

政方面的仲裁角色，能否充分考虑地方社会开矿的内在需求，成为绅民评价地方官声望的重要标准。在地方社会，煤矿的开发，

深受地方政府与乡族组织之间互动的影响。 

三、煤炭的采运与市场 

由于清政府鼓励日用煤的开采，工业用煤开发受到限制，规模难以扩大，不足部分仍需收购日用煤，因此势必需要进行跨

境贩运。如清代萍乡湘东地区冶铁业冶炼所需的枯块，不足的就要到安源购买。[24](P151)而且日用煤燃烧效率低，不能直接用于工

业生产，必须进行加工，由此催生了炼焦业的发展。萍乡焦炭的盛名，正是始于此背景。根据徐润的调查： 

萍乡土人云：此煤采自国初，由来已久。然当时挖取，不过自供炉炊。后有黠者，始将煤烧块，名曰：枯块，运售于长湘

间，供熔铸之用，由是逐渐开广，业此者众。[25](P138) 

枯块即土法炼制的焦炭，其原料来自供应炉炊的民用煤。萍乡土焦外销湖广，大致是乾嘉年间。据嘉庆《萍乡县志》记载：

“煤有三种，石煤、烧煤、烟煤。至烧为煤名枯块，连舟叠载，远及湖楚。”
[7](卷九《物产》,P19)

萍乡境内运煤水道，主要是萍水、袁

水和栗水，袁水东注赣江，萍水、栗水西注湘江[9](P102-103），能够“远及湖楚”的只有萍水和栗水，尤以萍水为最。但是，煤炭的

外运受矿业政策和通航条件影响，民用煤要优先开采，河道通航则要先尽水利灌溉，外运的规模受到很大的限制。 

就煤炭开采方式而言，传统时期采用土法开采。萍乡本地称采煤为“挖炭”，称煤井为“炭棚”，煤井劳作叫做“进炭棚”。
[26](P141)咸丰同治年间邑人梁炳魁在诗中对煤井的恶劣环境和采煤的艰辛有十分生动的描述： 

金矿辉灼灼，钟石乳璀璨。触雾扦龙蛇，采者勿敢惮。更有石可燃，自昔呼作炭。煤人凿一穴，取之甚勇悍。恐防崖壁崩，

支木作桢干。曲折路深黑，灯火乃能见。讶通鬼门关，疑近阎罗殿。阴窟多冷泉，水车数人转。挑运须更番，迭代急昏旦。陆

续洞口处，蚊垤堆京观。肩夫变墨鸦，半襍乌衣燕。又似岛国奴，松烟汗流面。巴蜀有盐井，雪白连云栈。彼供万人食，此给

千室爨。地真不爱宝，利用得所便。砺女钻与椎，莫惧地脉断。[27](卷七《煤井》，P16) 

梁氏大力倡导煤炭开采，但在落后的生产条件下，煤炭开采的规模不可能有巨大提高和质的飞跃。理论上，采煤时间不受

季节的限制，但排水问题是制约和困扰传统采煤业的直接因素。[28](P791-799）从经济理性出发，采煤的时间，通常会选在农历四月开

始，所谓“巳建之月，山穴春水消，始伐煤”[15]（卷一，P11）。四月地下水少，可以减少排水的人工投入，节约生产成本。通常煤窑

中排水工占到开采人员的 2/5，进入夏天雨季，小煤窑往往因水太大不得不停工，所谓“小井不过夏”
[9](P70）

。因此传统的煤炭开

采，季节性时开时辍是常态，产量也不稳定。煤矿生产十分危险，一般本地人很少下井挖煤，雍正年间，湘东地区曾大批雇募

吉安、吉水青壮年挖煤，当地有“吉水人挖炭，周、郭二姓莫管”[26](P143)之说。清中叶以来，湖南人开始大量来萍挖煤，前引上

栗高山村觉华寺乾隆五十八年碑刻，就表明湖南人已经在萍乡地区频繁进行煤炭开发活动。 

煤炭的外运，通常采用水运，所谓“连舟叠载”即煤炭的集中水运。通常是春季，这与萍水的通航条件有关。萍水向西通

湘江进入湖广，通航时间通常从三月开始，九月以后，舟楫不能行。[15](卷一，P15b)理论上通航时间只有半年。但在煤炭需求的巨大

刺激下，通航的时限也能突破。如 1894年萍煤水运汉阳，通航时间从一月持续至九月，长达九个月，此应属传统水运通航时长

的极限。
[29](P295-296）

当然就煤炭行业而言，九月以后虽不能通航，却可以集中采购煤炭。只是煤炭采购，不能不受民间用煤的影响。

进入八、九月份后，村民雇工运煤，以备冬天之需。[30](卷二《吃饭鬼》，P18)故外运之煤往往采取“冬收”的策略，可以错开民间运煤的

高峰，节约采购和雇工成本，待第二年开春通航时集中外运。由于是集中运输，运输量大且运期常与农忙重合，劳动力十分紧

张，以至于矿工和妇女都参与煤炭挑运。《后街何氏族谱》记载：“短衣裁剪刚齐腰，尺布染蓝抱脑裹。男妇肩挑枯块来，相摩

相谑不相左。”[9](P47)“尺布”即矿工的三用布，是矿工身份的标志。[31](P202）挑炭的妇女主要是闽粤移民。[15](卷十二《志文》，P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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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萍乡土焦运销两湖地区的记载，仅见于嘉庆版的地方志，其他版本的地方志几未提及。枯块主要产自安源，湖广地区

对土焦的巨大需求，使得安源炼焦业十分发达。当地士绅何宫桂这样描述当时安源境内炼焦的盛况：“安源岭上搭棚所，曾有

村户非似我。日午满山烧炭烟，夜深通垅照渔火。”
[9](P47)

“烧炭烟”即炼制土焦产生的炉烟。土焦的大量生产，当与湖南煤焦

市场的开拓有关。而这又可能与嘉庆年间，湖南境内煤铁矿的大量封闭有关，根据林荣琴的研究，乾嘉年间湖南境内煤铁矿分

布如表 1所示。 

通过表 1 可知，嘉庆年间，湖南各地煤、铁矿的封闭十分明显，这样明显的变动，显然不是因为资源的枯竭，乃是矿业政

策调整的结果。以衡州府为例，其地煤、铁资源原本十分丰富。然而，到了嘉庆年间，衡州府的煤铁开采同时停闭。一方面，

由于湖南境内煤炭供需的失衡，为萍煤外运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另一方面，萍乡本地的商业贸易，不出境内[15](卷二《风俗》，P97)，给衡

商介入萍乡境内煤炭贸易提供了空间。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衡州烟酒流入萍乡，胥绳武在竹枝词中写道：“比半铜钱赴太街，街

南小店正新开。不须细数零星货，贩得衡州烟酒来。”[15](卷十二《志文》，P146-147)衡州府以制售烟草闻名，是明清时期重要的烟草集散地，

吸引了大批外地商人从事烟草贸易，他们往往把贩运来的烟草包装成“衡烟”，出售外地。[32](卷十一《货殖六》，P1281)此外衡州拥有悠久

的酿酒历史，居民不但酿酒、喝酒也贩酒，据记载清代衡阳县“恃贩酿为食者殆万人”[32](卷十一《货殖四》，P1277)。如此大规模的烟酒生

产、加工和贸易，成为传统时期衡州府经济的支柱产业。衡州烟酒凭借价廉物美的竞争优势，使萍乡本地商贩以“比半铜钱”

即 120 文的本钱，即能购得。从事水运的衡商，很可能来自衡州府耒阳县，据康熙《耒阳县志》记载：“春耕夏耘秋敛，耒民

本业，除此则驾舟与凿煤，或以农隙而为之，或以世守而为之。”[33](卷一《风俗》，P79)他们善于驾船与凿煤，当为湖广煤炭贸易的中坚

力量。萍水很浅，不利通舟，能够通航的只有一种名为“倒划”的小船。据乾隆《长沙府志》记载：“长、善近邑独造船曰‘倒

划’，虽小而坚致，轻便且可顺可逆，随地可泊也。”[34](卷十四《风俗志》，P7)长沙、善化所造灵活轻便的“倒划”，是衡商进入萍乡的

主要交通工具。他们将烟酒贩卖至萍，返回的时候，又能将萍煤贩运至湖广各地。至晚清时期，衡商甚至垄断了武汉的煤炭贸

易。据《申报》记载： 

表 1乾嘉年间湖南煤、铁矿分布 

时间 铁 煤 

乾隆年间 

长沙府：安化县、宁乡县、湘潭县、浏阳县、

醴陵县、攸县、茶陵州 

辰州府：沅陵县、泸溪县、辰溪县、溆浦县 

衡州府：常宁县、耒阳县 

宝庆府：邵阳县、武冈州、新宁县、新化县 

郴州：桂东县、兴宁州 

桂阳州 

靖州：绥宁县 

澧州：永定县 

沅州府：芷江县 

长沙府：宁乡县、善化县、湘潭县、醴陵县、

湘乡县、安化县、湘阴县、益阳县、浏阳县、

攸县、长沙县宝庆府：新化县、新宁县 

辰州府：沅陵县、泸溪县、溆浦县 

沅州府：芷江县 

郴州直隶州各县 

衡州府：衡山县、耒阳县 

桂阳直隶州：桂阳州、嘉禾县 

嘉庆年间 

宝庆府：邵阳县、武冈州、新化县、新宁县

长沙府：安化县、湘潭县、攸县、茶陵县沅

州府：芷江县 

永州府：零陵县、祁阳县、东安县、新田县、

宁远县、永明县、江华县永顺府：桑植县靖

州：绥宁县 

常德府:2县 

永顺府：龙山县 

长沙府：宁乡县、善化县、湘潭县、醴陵县宝

庆府：新化县郴州直隶州：宜章县 

 

参见林荣琴《清代湖南的矿业：分布·变迁·地方社会》，商务印书馆 2014年版，第 88-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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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省武汉一带，无论店铺、居家，炊爨均以煤屑为主，或成团，或做饼，常日夜不熄，查其来路由湖南衡州客办来。[35] 

衡商控制武汉的煤炭市场，是他们主导湖广煤炭贸易的缩影，也是清中叶以来湖广煤炭贸易格局的延续，萍煤则是这一贸

易网络中的重要商品。这样的市场贸易格局下，当光绪十六年（1890）汉阳铁厂成立后，萍煤自然能够成为汉阳铁厂煤焦的主

要来源。 

四、结语 

近代煤矿机器大生产，都是在原有煤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统生产与现代化生产本是有内在联系的，不应割裂和区别看

待，这就意味着对近代煤矿企业史的研究，有必要回到区域煤炭史的脉络，从长时段整体的视野来进行考察。通过对清代萍乡

煤炭资源开发的研究，可以发现矿产资源的利用，同时受到生态环境、矿业政策和市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煤炭资源的丰富储藏是煤矿开发的基本条件，而矿业政策的开与禁，是煤矿开采能否实现的必要前提。只是矿业政策覆盖

面的局部性，使区域性矿产开发一直存在。[36]乾嘉时期湖南地区的矿禁，为萍煤的外销提供了契机。意味着民营煤矿业的运作

也并非全是市场导向，反而市场的存在是矿业政策地区差异性的结果。在煤炭资源的开采、运输和销售各领域，受到了来自地

方社会各种势力的制约和支配，其中煤矿开发中地方政府和乡族组织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在运输和销售领域，外来商人的势力

不容忽视。近代以来湖南因煤铁资源匮乏，工业化受到制约[37]，而与之相反的是，晚清汉阳铁厂的开设，对高质量工业煤需求

大增，成为萍煤崛起的契机，表明传统的煤炭运销网络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地方社会，则加紧了土井的开挖和矿山的兼

并，形成若干巨绅和大山主。[9](P47）只是当日益增长的煤焦需求，与落后的开采和运输方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时，机械化开采

与铁路的建设，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亦成为安源煤矿的建设与萍乡铁路修建的背景所在。 

参考文献： 

[1]宁成浩,雷强.煤炭的前世、今生与未来——煤炭在世界能源格局中的地位[M].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2016. 

[2]吴晓煜.中国煤矿史读本[M].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2013. 

[3]萍乡市地名志[Z].萍乡:萍乡市地名办公室,1986. 

[4]萍乡市志编纂委员会.萍乡市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 

[5](清)尚崇年.(康熙)萍乡县志[Z].康熙二十二年(1683)刊本. 

[6](清)陈乔枞.(咸丰)袁州府志[Z].咸丰十年(1860)刻本. 

[7](清)张彭龄.(嘉庆)萍乡县志[Z].嘉庆十五年(1810)刻本. 

[8]刘洪闢.(民国)昭萍志略[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 

[9]罗晓.萍乡市地方煤炭工业志[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 

[10]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7 

[11]李洵.清代全史：第五卷[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12]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代的矿业[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3]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资本主义的萌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4](清)佚名.萍乡十乡图众户籍册[Z].嘉庆十六年(1811)刊本. 

[15](清)胥绳武.(乾隆)萍乡县志[Z].乾隆四十九年(1784)刻本. 

[16]戴逸.简明清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7](清)佚名.奉示严禁碑[Z].存上栗县高山村觉华寺. 

[18]韦庆远,鲁素.清代前期矿业政策的演变:下[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4). 

[19]宣风邹氏族谱[Z].民国十一年(1922)刊本. 

[20]傅衣凌.论乡族势力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一个探索[A].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C].

北京：中华书局,2008. 

[21](清)佚名.文氏三修族谱[Z].光绪十年(1884)延庆堂木活字本. 

[22](清)吴浔源.(光绪)宁津县志[Z].光绪二十六年(1900)刻本. 

[23]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 

[24]黄思明.萍西炼铁史考[A].湘东文史资料：第 2辑[Z].萍乡：政协萍乡市湘东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1. 

[25]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6]自之.萍西煤炭开发寻记[A].湘东文史资料：第 2辑[Z].萍乡：政协萍乡市湘东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1. 

[27]梁炳魁.野趣轩稿[Z].光绪八年(1882)刻本. 

[28]全汉昇.清季西法输入中国前的煤矿水患问题[A].中国经济史论丛:第 2册[C].北京：中华书局,2012. 

[29]陈旭麓.汉冶萍公司：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30]黄启衔.近事录真[Z].道光十九年(1839)刻本. 

[31]张振初.安源轶事[Z].萍乡：萍乡矿务局,1995. 



 

 8 

[32](清)彭玉麟.(同治)衡阳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 

[33](清)张应星.(康熙)耒阳县志[Z].康熙五十五年(1716)刻本. 

[34](清)吕肃高.(乾隆)长沙府志[Z].乾隆十二年(1747)刻本. 

[35]煤业齐行[N].申报,1879-03-13. 

[36]马琦.清代前期矿产开发中的边疆战略与矿业布局[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 

[37]任放.近代两湖地区的矿业[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 

注释： 

1康熙《萍乡县志》载,万历十三年(1585)全县山场登记面积是七十一顷七亩七分,但根据康熙《袁州府志》卷四《赋税》载：

萍乡县“原额山地为七千一顷七亩,每亩科钞八百二十九文六分四厘九毫”。原额通常以万历年间登记额为基数,所以《萍乡县

志》所载当为七千一顷七亩七分之误。 

2 此处的乡族组织是指传统中国农村社会所有实体性和非实体性的组织。参见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中

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 3期)。 


